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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者关系

活动类别 
业绩说明会 

活动主题 浙大网新 2025年年度暨 2026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

时间 2026-05-18 - 13:00-14:30 

地点/方式 
上证路演中心 https://roadshow.sseinfo.com 

视频录播+网络文字互动 

参会人员 
董事长史烈,副总裁、财务总监黄涛,副总裁、董事会秘书许克菲,独

立董事沈林华,独立董事段祺华,独立董事杨建刚 

投资者关系

活动主要内

容介绍 

公司首先通过视频直播方式对 2025年度和 2026年一季度经营

情况和财务指标进行了介绍，然后就投资者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。 

 

问答互动环节： 

1、158*****950 问浙大网新董事长史烈：考虑到公司在 AI 上的长

期投入可能会经历一段阵痛期，管理层有没有对新业务的发展有一

个大致的时间表或盈利预期？ 

董事长史烈答:尊敬的投资者，您好！依托 AI 基础设施与垂直行业

深厚积累，网新持续打造大模型并推进应用落地。公司推出全栈式

“网新云擎 AI平台”，整合算力、模型、智能体及应用；并基于大模

型底座开发“大先生”平台，已与浙大等多所高校合作交付。  

在政务领域，网新发布两款引擎级产品：“大先生·政务版”打造集资

源调度、智能体开发与 AI共享于一体的高安全赋能中枢；“飞梭”数

字员工平台融合 RPA与 AI，实现低代码配置、非侵入对接与 7×24小

时自动化运行。同时，公司构建“小而专”垂域模型推动规模化应用：

https://roadshow.sseinfo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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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社领域 8B 规模“工伤 e 鉴通”，首创“AI 推荐+专家双盲复核”，准

确率 99.2%；“智服小联”年报智能体在慈溪试点使基层人均工作时

间减少 77.15%；信用修复 AI 助手在宁波试点使平均办结时限缩短

80%。此外，公司发布基于 HarmonyOS 的智慧执法方案，创新涉企检

查“碰一碰”应用。 在金融领域，“AI资金交易员”实现秒级处理，风

控与数据平台实现全流程预警与合规；在能源领域，打造“电力价格

预测模型”，以自适应算法助售电公司精准捕捉盈利空间；在商业领

域，为国际餐饮集团打造“AI 教官”智能陪练系统，利用大模型生成

仿真场景，提供个性化实时训练反馈。 公司处于 AI 技术的研发和

应用推进过程中，上述新业务的营收占比较小，且未来进展情况存

在不确定性，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。感谢您的关注

并请注意投资风险！     

2、138*****971问浙大网新董事长史烈：请问贵公司未来盈利增长

的主要驱动因素有哪些？谢谢。 

董事长史烈答:尊敬的投资者，您好！面对新的发展周期，公司在“AI 

DRIVEN”智能驱动核心战略的指引下，聚焦“AI 向实，智序共生”的

战略重点。  

在业务层面，公司继续深耕政府数智化、产业数智化、基建数智化

和智算云服务四大主营业务板块，稳筑营收压舱石，聚焦产业升维

再造。同时，公司将迭代网新云擎 AI 底座，构筑高质量行业知识

库和多模态数据集，训练高效、专业、精准的行业垂类模型。围绕

底座模型、数据管理、提示词工程、MCP Tools、Skills、长期记忆

等核心要素，构建深入政务、交通、金融、能源、教育等场景的 AI 

Agent 开发框架，将 AI Agent 打造为满足政企复杂业务需求、创

造实际应用价值的“数字员工”。 通过将 AI 技术深度融合产业，推

进人工智能从技术试验走向产业实践，推动公司业务的稳健发展。

未来发展趋势尚存在不确定性，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具有不确定

性。感谢您的关注并请注意投资风险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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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138*****971问浙大网新董事长史烈：麻烦请问公司未来的分红

计划和派息政策？ 

董事长史烈答:尊敬的投资者，您好！公司已于 2026 年 4月 29日披

露《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》，为积极回报投资者，在保证公

司持续稳健经营及长远发展的前提下，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、资

金需求、未来发展规划等因素，经董事会决议，公司 2025年年度拟

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股

派发现金红利 0.03元（含税），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30,825,791.10

元（含税）。该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 

根据公司《未来三年（2024-2026年）股东分红回报规划》，根据《公

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在满足现金分红

条件的基础上，结合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，每年进行一次现金

分红，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

的 10%，且公司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

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%。具体每个年度的分红比例由公司董

事会根据公司年度盈利状况和未来资金使用计划提出预案。公司将

至少每三年重新审阅一次《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》，根据股东

特别是中小股东和独立董事的意见，对公司正在实施的利润分配政

策进行评估，确定该时段的股东回报计划。 

4、158*****950问浙大网新董事长史烈：政务云业务收入的下降是

不是一个趋势性变化？公司打算如何应对这种变化，或者说是否会

在其他领域找到新的增长点？ 

董事长史烈答:尊敬的投资者，您好！公司政务云业务最早上线于

2013 年，经过不断投入，成为公司数智云服务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但随着技术架构的更新、国产信创化迁移加速以及杭州市政府相应

规划的调整，杭州政务云业务规模逐步下降。公司正在积极通过对

接政府新增算力需求、企业混合云部署等路径，调整业务结构和方

向，应对上述不利影响。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并请注意投资风险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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